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贝达药业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

场，我们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和瑞普基因签订市

场推广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经过认真讨论和审核，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同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协议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发挥了协同效

应。双方充分认识到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领域的重要性，瑞普基因委托公司进行

基因检测产品及服务项目的市场推广活动，有利于提升基因检测服务的普及性和

专业性，解决肺癌患者对于基因检测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提升埃克替尼的可及性，

也有利于提高公司单位市场推广投入的产出。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基

础上，协议内容合理、交易价格公允，双方的合作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独立

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同意将《关于和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合作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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